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长宁区体育系统专业技
术人员中级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工作的通

知

各科室、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沪人社规〔2021〕

30 号）《关于深化上海市体育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

意见》（沪人社专〔2021〕225 号）《上海市体育教练员职称

评价标准》（沪人社专〔2021〕226 号）《上海市体育事业单

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体人〔2010〕615 号）和《长

宁区体育系统体育教练员职称和岗位评审工作的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长体〔2022〕50 号）等文件要求,现就 2024 年度

本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工作的若干

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审工作机构

长宁区体育局成立专业技术人员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区体育系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工作（附件

1）。局办公室全面负责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的组织工作，局



青少年体育科负责体育教练员业绩审核相关工作，各事业单

位负责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的具体实施。成立专家评议组参

与中级体育教练员职称评审。

二、中级教练员职称评审

1、申报范围

（1）在长宁区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初级体育教练员岗

位任职的人员。

（2）具有本市户籍，或持有有效期内的《上海市居住

证》，或近 2 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。

（3）已办理退休手续或 2024 年度达到退休年龄的，不

予受理（按国家规定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除外）。

（4）上一年度已申报，但经评审未通过的人员，在本

年度无新的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，不予受理。

2、申报条件

各事业单位应根据申报人员的申请，结合本单位专业技

术岗位设置情况，在遵守专业技术岗位人员“双控”原则下，

按岗位缺额进行推荐申报。

申报人基本条件、岗位任职条件、学历资历条件、业绩

条件符合《上海市体育教练员职称评价标准》（沪人社专

〔2021〕226 号）和《长宁区体育系统体育教练员职称和岗

位评审工作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长体〔2022〕50 号）中相

应层级教练职称申报要求。破格申报中级教练员职称的，除

业绩条件达到申报要求外，还须相同或相近领域 2 名中级教

练以上职称人员推荐（附件 2）。



3、申报、评审程序

（1）申报程序

申报人根据文件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及教练员业绩情

况汇总表（附件 3、4），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。申报人所在

单位对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认真审核，经班子会议讨论通过

后，书面报送区体育局初审。审核通过后，申报人所在单位

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后（附件 6），通过书面请示报

送至区体育局。报送材料时，应按送审材料目录（附件 7）

所列次序将申报材料整理后装入材料袋，并将材料目录贴在

材料袋上。

（2）评审程序

区体育局组建专家评审组，对申报人进行评审后，提交

专业技术人员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报局党

组会议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区体育局对审议结果进行不少于

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。

三、岗位聘任

（一）区体育系统会计、工程类中级专业技术岗位聘任

1、申报范围

（1）在长宁区体育局所属事业单位会计、工程类初级

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的人员。

（2）具有本市户籍，或持有有效期内的《上海市居住

证》，或近 2 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。

（3）已办理退休手续或 2024 年度达到退休年龄的，不



予受理（按国家规定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除外）。

2、申报条件

各事业单位应根据申报人员的申请，结合本单位专业技

术岗位设置情况，在遵守专业技术岗位人员“双控”原则下，

按岗位缺额进行推荐申报。

申报人基本条件、岗位任职条件、学历资历条件符合本

单位岗位设置方案，并取得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业资格证

书。

3、申报、审核程序

（1）申报程序

申报人根据文件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5），并提供

相关附件材料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认真审

核，经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，书面报送区体育局初审。审核

通过后，申报人所在单位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（附

件 6），通过书面请示报送至区体育局。报送材料时，应按送

审材料目录（附件 8）所列次序将申报材料整理后装入材料

袋，并将材料目录贴在材料袋上。

（2）审核程序

区体育局专业技术人员评审领导小组对申报材料进行

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报局党组会议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开展

相应聘任工作。

（二）区体育系统专业技术岗位内部各等级聘任

1、申报范围

（1）在长宁区体育局所属事业专业技术岗位任职的人



员。

（2）具有本市户籍，或持有有效期内的《上海市居住

证》，或近 2 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 12 个月。

（3）已办理退休手续或 2024 年度达到退休年龄的，不

予受理（按国家规定办理延长退休手续的除外）。

2、申报条件

各事业单位应根据申报人员的申请，结合本单位专业技

术岗位设置情况，在遵守专业技术岗位人员“双控”原则下，

按岗位缺额进行推荐申报。

申报人基本条件、岗位任职条件、学历资历条件、业绩

条件符合《上海市体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

体人〔2010〕615 号）和《长宁区体育系统体育教练员职称

和岗位评审工作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长体〔2022〕50 号）

中相应层级职称对应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申报要求。

3、申报、审核程序

（1）申报程序

申报人根据文件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（附件 5），体育教

练员的需另填写教练员业绩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4），并提供相

关附件材料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认真审

核，经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，书面报送区体育局初审。审核

通过后，申报人所在单位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（附

件 6），通过书面请示报送至区体育局。报送材料时，应按送

审材料目录（体育教练员提交附件 7，其他专技岗位提交附

件 8），所列次序将申报材料整理后装入材料袋，并将材料目



录贴在材料袋上。

（2）审核程序

区体育局专业技术人员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对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报局党组会议审议。审议通过后，

开展相应聘任工作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报送材料时间

（1）初审材料报送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8 日前。

（2）单位书面请示报送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22 日前。

2、材料填报要求

（1）“学习培训经历/主要学历”栏填写高中以来的学

习起止年月、学校名称等要素。对于在职获得学位证书、无

学历证书的申报人，其基本信息栏的“学历”一栏应按照本

人所持有的最高学历证书填写。

（2）“工作经历”栏根据申报人档案填写参加工作以来

的起止年月、单位名称、职务（岗位）等要素。

（3）“论文、学术交流/主要论述”栏填写取得现职称

以来本人撰写的执教总结、论文、著作、交流讲学情况等。

（4）“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”、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

由申报人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盖章。

3、其他

（1）首次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须填写《专业技术

职务聘任表》（附件 9）并按规定存档。

（2）实施新聘用时间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。



附件：1.区体育局专业技术人员评审工作机构及组成人员

2.专家推荐意见表

3.中级体育教练员任职资格评定申报表

4.区体育系统体育教练员业绩情况汇总表

5.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表

6.关于×××同志申报×××的公示报告（供参考）

7.体育教练员送审材料目录

8.非体育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任送审材料目录

9.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

上海市长宁区体育局

2024年10月23日


